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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修订《上海市
支付清算系统运行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，上海银行，上海农商银行，上海华瑞银行，上海市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，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，宝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，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：
为进一步规范上海市支付清算系统的运行管理，适应上海市支付清算系统不断发展的新形势，确保第二代支付系统在沪安全、高效运行，我分行对《上海市支付清算系统运行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上海银发〔2013〕53文号印发）进行了修订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上海市支付清算系统运行管理实施细则
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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